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評鑑申覆表
	所屬學院(通識教育中心)
	
	所屬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、處)
	

	教師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
	職稱
	

	接獲評鑑結果
	年    月    日
	提出申覆
	年    月    日

	申覆單位
	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(學院[通識教育中心]受理且召開院級教評會審查並通知 受評人結果)
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(人事室受理且召開校教評會審查並通知受評人結果)

	 壹、申覆理由：申覆人應就異議之評審結果提出具體說明。



	 貳、證明文件：（逐項列舉，並依次裝訂如附）


	申覆申請
結果
	□受理，校(院)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十五日內召開會議審議。
□受理，校(院)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十五日內召開會議審議，並邀請申覆教師列席   
  說明。
□不受理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	申覆單位
(人事室/學院[通識教育中心])
承辦人核章
	
	申覆單位
(人事室/學院[通識教育中心])

主管核章
	

	1.本表申請結果請影送申請教師知悉。
2.申覆案提會審議結果由申覆單位(人事室或學院[通識教育中心])通知：
 (1)申覆單位為院級教評會：通知受評教師並副知人事室、研究發展處、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及教師所屬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、處)。
 (2)申覆單位為校級教評會：通知受評教師並副知研究發展處、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及教師所屬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、處)、所屬學院(通識教育中心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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